
逢甲大學為產學合作之目的，本合約書所蒐集之個人資訊，將僅作為本次產學合作之用，學校將保留本合約書 10 年，期滿後即依規定銷毀。您得

以下列聯絡方式行使查閱、更正等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3 條的當事人權利。如您提供的資料不完整或不確實，將無法完成本合約書的行使。聯絡方

式：台中市西屯區文華路 100 號，電話：(04)24517250 分機 6829、6828，E-mail:bic@fcu.edu.tw 

逢甲大學技術授權與商業化中心專利構想揭露書 

1. 校內申請專利

相關法規 

依據「逢甲大學專利申請、維護及技術移轉管理要點」第三條及第四條規定，經校內審查核准後，

專利所衍生之費用(申請、答辯、領證、年費…)，創作人必須負擔 20%；另依本要點第二條第六項

規定，未經審查通過之申請案，得由創作人自行辦理專利申請並負擔費用。 

2. 專利申請名稱 
中 文 名 稱  

英 文 名 稱  

3. 聯絡人 

第一聯絡人：  連絡電話： 
辦公室：  

手   機：  

第二聯絡人：  連絡電話： 
辦公室：  

手   機：  

4. 本案所屬研究

計畫 

本案成果歸屬 □ 逢甲大學  □ 科技部  □ 經濟部  □ 其他機構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計畫來源歸屬 □ 職務      □ 非職務 

計 畫 名 稱  

計 畫 編 號  

計畫執行期間  

補 助 單 位  

5. 發明人 

發 明 人 一 

中 文 姓 名  英 文 姓 名  

貢獻比例(%)  地 址 □使用學校地址  □另行提供 

電 子 郵 件  

發 明 人 二 

姓 名  英 文 姓 名  

貢獻比例(%)  地 址 □使用學校地址  □另行提供 

電 子 郵 件  

發 明 人 三 

姓 名  英 文 姓 名  

貢獻比例(%)  地 址 □使用學校地址  □另行提供 

電 子 郵 件  

發 明 人 四 

姓 名  英 文 姓 名  

貢獻比例(%)  地 址 □使用學校地址  □另行提供 

電 子 郵 件  

6. 本案技轉機會&

技術應用之產

業 

技 轉 機 會 

□ 已有廠商接洽或有興趣本案之技術 

   廠商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□ 尚無廠商 

□ 其他 

本技術可應用

之 產 品 
 

本技術可應用

之 產 業 別 
 

7. 本技術實力 成 熟 度 評 估 
□ 能立即量產化     □ 試量場中      □ 完成實驗室階段 

□ 實驗階段中       □ 概念、原形    □ 僅基礎研究中 

收案時間： 中華民國  年  月  日  中心案號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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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 本案技術是否

公開 

□ 未公開發表 

□ 已公開發表 

   發表形式：□ 期刊   □ 論文輯   □ 學位論文   □ 商品 DM    □ 發表會   □ 商展文宣 

            □ 其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發表日期：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 

   刊物(發表會)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發表地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9. 欲申請之專利

類別 

□ 發明  □ 新型  □ 設計 

註：依據「逢甲大學專利申請、維護及技術移轉管理要點」規定，經校內審查核准後，學校僅補

助發明案 80%，其他類別之專利申請案不予以補助。 

10. 申請國家及

理由描述 

申 請 國 別 

□ 中華民國    □ 中國大陸    □ 美國    □ 日本    □ 韓國 

□ 歐盟        □ 歐洲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□ 其他國家或地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提 出 申 請 之 

理 由 

 

11. 本案技術摘

要 

中 文 摘 要 

( 2 5 0 字內 ) 

 

英 文 摘 要 

 

12. 創作目的 

(本案創作技術之應用範疇及創作目的或可達之功效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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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. 技術特徵 

(本案創作技術所能解決習知技術的問題及與習知技術不同知特點) 

 

14. 創作說明 

(煩請詳填創作之內容及附本案技術相關之圖表) 

 

15. 聲明事項 

本人(或本人研究團隊)經再三檢查且確信本文件之所有內容，均屬正確、完整；若非屬實或有可歸責於個人(或本

人研究團隊)之疏失或錯誤，造成需要重新送件、補正、修改、申覆、再審查等程序，其相關費用及日後法律責任

問題，本人願意自行負責。 

本校之研發成果相關法規為「逢甲大學專利申請、維護及技術移轉管理要點」及「逢甲大學研究發展成果管理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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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」，煩請創作人自行至 NOTES 系統的法規章程中查詢及參閱。 

16. 申請流程 

 

 

提案人：                (簽或章) 日期：_____________ 

 

創作人填寫專利構想揭露書 

創作人至 EPS系統(註 1)填寫資

料並將專利構想揭露書上傳 

本中心委請專利事務所進行 

初步專利檢索並提供報告書 

 
本中心確認

報告書內容 
不予以提出申請 

通知創作人審查結果並請 

專利事務所撰寫專利稿件 

由創作人自行提出申請  技術審查會審查 

NG 

已有相同或

類似之前案 

OK 

不同意 

同意 

註 1： EPS系統網址 http://otleps.otl.fcu.edu.tw/EPSNet/Login.aspx? 

完成後請通知育成與技術授權中心的人員 

http://otleps.otl.fcu.edu.tw/EPSNet/Login.aspx

